




彰化縣鹿港鎮公有零售市場及攤販集中場攤(鋪)位招租公開登記、抽籤、簽約

作業要點 

 

壹、彰化縣鹿港鎮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有效運用本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早

市攤販集中市場及果菜市場空置攤(鋪)位，增進市場商機，特制訂本作業

要點。 

貳、本要點所稱「空置攤(鋪)位」，係指市場攤(鋪)位原承租人因故放棄承租，

或因違規由本所依規定收回及因故被撤銷承租權，目前未出租之攤(鋪)

位。 

參、本次招租標的為本鎮公有零售市場及攤販集中場現有空置攤(鋪)位 8個攤

位為對象，並以個別攤(鋪)位號分別辦理申請登記、抽籤、簽約。 

肆、申請人資格：須具有本國國籍，具完全行為能力條件之自然人，年滿二十

歲或未成年已結婚，且設籍於本縣者。 

伍、申請承租本鎮公有零售市場及攤販集中場之攤(鋪)位，以同一戶籍地轄區

內一戶一攤(鋪)位為登記原則，不得分租或轉租。 

陸、時間： 

一、登記時間：即日起至 110年 12月 20日(星期一)止上班時間受理登

記。 

二、抽籤時間：110年 12月 22日(星期三)下午 2時公開抽籤。 

柒、辦理地點：鹿港鎮公所二樓公用事業管理所。 

捌、作業程序： 

一、登記：於前條登記時間內備齊個人證件及資料經本所審查符合資格者，

按攤(鋪)位號填妥「鹿港鎮公有零售市場暨攤販集中場攤(鋪)位使用申

請書」登記並按攤(鋪)位號序進行優先審查及抽籤程序，不符合資格者

駁回並不得參加抽籤。 

二、抽籤辦法： 

(一) 個別攤(鋪)位合格申請人數超過1人時，採抽籤方式辦理，抽籤順

序依前開登記次序為先後順序，例：登記人數6人則製作籤單6

張，抽中出租攤(鋪)位編號者為第1優先申請人；抽中候補1號者

為候補第1申請人；抽中未中籤者為無權利申請人，每攤(鋪)位號

案均列第1優先申請人1人，候補申請人1人，於抽中正籤之第1優

先申請人未依期限訂約時，由候補申請人依序遞補。 

(二) 抽籤時間內請申請人備齊身分證件，親自至抽籤地點，逾時或唱

名3次未到者，視同放棄，本所逕依實際報到人數製作籤單進行抽

籤。 

三、簽約辦法：申請人經核准取得使用資格通知之次日起10日內備齊相關證

件及資料，至本所二樓公用事業管理所簽訂「彰化縣鹿港鎮公有零售市

場暨攤販集中場攤(鋪)位使用契約書」，逾期未簽約視同放棄，由候補



申請人遞補簽約不得異議。 

玖、攜帶證件： 

一、登記：身分證正本、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1份、印章。 

二、抽籤：身分證正本。 

三、簽約：申請人及連帶保證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印章。 

壹拾、 注意事項： 

一、登記、抽籤、簽約皆需申請人本人親自為之，不接受委託及代理，逾

時視同放棄申請，應予退回。 

二、登記、簽約表件不齊全者，限該項作業時間內補齊，逾期視同棄權。 

三、依據零售市場管理條例第 10條規定：「承租人應於簽訂契約之次日起

一個月內，加入市場自治組織成為會員後，始得營業。」 

四、附本所第一公有零售市場、早市攤販集中市場及果菜市場招租位置分

配圖，請洽市場辦公室或親臨市場參觀。 

五、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使抽籤作業未能如期辦理時，本所得

視實際狀況，擇定其他時間辦理之，另行通知並請密切注意公告。 



市場 攤位號碼 每月使用費每月清潔費 備註

第一市場 T1 1910 50

第一市場 T2 1910 50

早市 1-7 2500 100

早市 1-37 1400 100

果菜市場 C4 2500 無

果菜市場 C5 2500 無

果菜市場 C11 2500 無

果菜市場 C12 2500 無

鹿港鎮公有零售市場及攤販集中場招租攤(鋪)位使用費

及清潔費明細表

早市空置攤位數量 2

果菜市場空置攤位數量 4

第一市場空置攤位數量 2



鹿港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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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鎮公有零售市場招租攤(鋪)位置示意圖-早市

P-2丁P-4A丁

3-38-

乙

4-43-

丙

4-41-

丙

4-24-

乙

4-48-

丙

4-46-

丙

4-44-

丙

5-47-

丙

P-4B丁P-4C丁

第 六 號 道 路

5-38-丙5-46-丙

6-21-

丁
6-9-丁 6-7-丁

5-42-丙

P-1丁

4-51-

丙

4-49-

丙

4-47-

丙

4-45-

丙

3-50-

乙

2-56-

丙

2-54-

丙

3-52-乙P-5B-丁

6-25-

丁

4-39-

丙

6-1-丁6-5-丁

5-33-

丙

4-34-

丙

6-23-

丁

4-18-

乙

5-35-

丙

5-18-

乙

5-34-

丙

5-32-

丙

5-19-

乙

5-24-

乙

5-22-

乙

5-26-

乙

5-45-

丙

5-43-

丙

5-41-

丙

5-36-

丙

5-44-丙 5-40-丙

5-39-

丙

5-37-

丙

4-21-

乙

5-13-

乙

5-23-

乙

5-15-

乙

5-27-

乙

5-25-

乙

4-28-

乙

5-21-

乙

4-26-

乙

4-20-

乙

2-42-

丙

2-45-丙

2-50-

丙

2-48-

丙

3-44-

乙

3-36-

乙

3-41-

乙

3-49-

乙

3-47-

乙

3-45-

乙

4-37-

丙

4-35-

丙

2-39-丙 2-37-丙 2-35-丙

1-38-丙

第 二 號 道 路
2-33-

乙

2-31-

乙

1-36-丙 1-34-丙 1-32-丙

2-47-丙

2-46-

丙

2-44-

丙

2-43-丙 2-41-丙

2-52-

丙

1-44-丙 1-40-丙1-42-丙

3-57-乙 3-55-

乙

3-53-

乙

3-51-

乙

2-58-

丙

3-43-

乙

3-42-

乙

3-46-

乙

3-48-

乙

3-22-

甲

4-30-

乙

4-33-

乙

4-31-

乙

4-23-

乙

4-42-

丙

3-40-

乙

顧客休息區

第 四 號 道 路

3-28-

甲

6-10丁
廁所 辦公室儲藏室

4-36-

丙

5-31-

丙

第 五 號 道 路

5-16-

乙

5-17-

乙

5-29-

乙

4-40-

丙

4-38-

丙

4-22-

乙

4-32-

丙

6-3-丁

5-20-

乙

5-28-

乙

6-15-

丁

6-13-

丁

5-30-

丙

6-11-

丁

5-14-

乙

5-12-

乙

5-10-

乙

4-19-

乙

4-14-

乙

4-16-

乙

5-11-

乙

4-17-

乙

3-33-

甲

4-12-

乙

4-29-

乙

4-27-

乙

4-25-

乙

3-27-

甲

3-25-

甲

3-23-

甲

3-16-甲

4-15-

乙

2-38-

乙

2-36-

乙

2-34-

乙

3-39-

甲

3-21-

甲

2-32-

乙

2-30-

乙

2-28-

乙

2-24-

乙

3-35-

甲

2-26-

乙

2-22-

乙

3-31-

甲

3-29-

甲

3-18-甲

第 三 號 道 路

3-34-

甲

3-32-

甲

3-30-

甲

2-40-

乙

3-26-

甲

3-24-

甲

3-20-

甲

1-14-乙 1-12-乙

   2-19-

乙
2-17-乙 2-15-

乙

5-4-甲

5-9-乙 5-7-乙 5-5-甲

5-6-乙5-8-乙

4-10-

甲
4-8-甲 4-6-甲 4-4-甲

4-11-

甲

3-14-

甲

3-12-

甲
3-4-甲

4-9-甲 4-7-甲 4-5-甲 4-3-甲4-13-

甲

2-20-

甲
2-18-甲 2-16-

甲

2-14-

甲

2-12-

甲

5-3-甲

4-2B-

甲

3-6-甲

3-19-

甲

3-17-

甲
3-7-甲

3-10-

甲
3-8-甲

3-5-甲 3-3-甲

3-2B-

甲

3-15-

甲

3-13-

甲

3-11-

甲
3-9-甲

2-10-

甲
2-8-甲 2-6-甲 2-4-甲

2-13-

甲

2-11-

甲
2-9-甲 2-7-甲 2-5-甲 2-3-甲

1-16-乙1-30-乙

2-1B-

甲

1-9-乙 1-7-甲1-39-丙 1-37-丙 1-27-乙 1-25-乙1-35-丙 1-1甲

1-6-甲

1-29-乙 1-11-乙

第 一 號 道 路

1-24-乙    1-4-甲1-10-

甲
1-8-甲

1-15-乙 1-13-乙

P-5C-丁

1-28-乙

1-17-乙 1-5-甲 1-3甲

P-5A-丁

1-23-乙 1-21-乙 1-19-乙

1-26-乙

2-29-

乙

2-27-

乙

3-37-

甲

1-33-丙 1-31-丙

招租中

攤位租用現況

使用中

P-6D-丁 P-6C-丁

P-6B-丁 P-6A-丁

P-5D-丁

2-49-丙

5-1-甲

4-2A-甲

5-2A-甲

4-1-甲

3-2A-甲

3-1-甲

2-2-甲

1-2B-

甲
1-2A-甲

2-1A-甲

1-41-丙

土地公



復  興  南  路

文

聖

路

B8

C12
D14

B7

C10

C8 D10

C11 D13

C7 D9

D12

C9 D11

B4

C4 D6

C3 D5

B5

C6

C5 D7

D8

A1 A3

B3

D4

D3

D1
B2 C1

D2

B1

鹿港鎮公有零售市場招租攤

(鋪)位位置示意圖-果菜市場

 招租攤位

F3

F2

F1

A2

A4

A5

C2

B6土地公

4.0

6.0

4.0

9.0

6.4

4.0

4.3

3.03.0

2.0

3.0

3.0

4.5

4.5

4.5

3.0

5.5

3.4

4.0

4.59.0

2.0 3.0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

5

5.55.5



彰化縣鹿港鎮公有零售市場暨攤販集中場攤(鋪)位使用契約

書(稿) 
(110.11版) 

立契約書人彰化縣鹿港鎮公所(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茲為攤(鋪)位

使用事宜，雙方同意訂立契約條款如下： 

第 一 條  攤(鋪)位所在地及使用範圍：鹿港鎮            市場          號。 

第 二 條  本契約期間為：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113年 12月 31日止。 

前項使用期間屆滿，除雙方同意繼續使用，並於使用期間屆滿一個月前另訂契

約外，乙方應即無條件交還攤(鋪)位予甲方。 

第 三 條  乙方應每月繳納公有市場使用費（以下簡稱使用費）予甲方，含攤(鋪)位使

用費每月新台幣_____元整及清潔費每月新台幣     元整，每月月底以前繳

納，水電費乙方自行負擔。屆期未繳納使用費者，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

每逾二日按所滯納數額之百分之一加徵滯納金；滯納金加徵額不得超過應繳

納使用費額之百分之十五。 

前項使用費甲方得依彰化縣鹿港鎮公有零售市場及攤販集中場設置管理自治

條例、收費標準隨時調整，並列舉調整原因通知乙方繳納。 

第 四 條  乙方積欠使用費或其他費用達二個月者，終止契約收回攤(鋪)位。 

第 五 條  乙方須成年或未成年已結婚，並設籍在彰化縣，且除經甲方核准外，以一戶

一攤(鋪)位為原則。 

第 六 條  乙方應在攤(鋪)位範圍內自行經營，不得佔用通（道）路，不得轉租或分租，

非滿二年不得轉讓，轉讓時應經甲方同意。 

第 七 條  乙方如不繼續使用者，應即無條件交還甲方，不得請求遷移費或任何補償費

用。 

第 八 條  乙方應利用原有設備營業，不得變更位置、規格及營業種類。如需增加裝置

或設備時，不得影響市場內消防設施及水電設備，並應事先繪具圖說敘明理

由，報經甲方同意後，始得添置。 

前項增加之裝置或設備於契約終止時，應即無條件自行拆除，並回復原狀；

經通知限期自行拆除並回復原狀，屆期仍不履行者，甲方得代為拆除，其費

用由乙方負擔。 

第 九 條  乙方對使用物應妥善管理維護，如有毀損，不論其為故意或過失所致，均應

負責回復原狀或依照甲方規定價格予以賠償。 

第 十 條  甲方改建或整建市場時，乙方應於通知期限內無條件遷離市場，並停止繳納



使用費。 

第十一條  乙方違反零售市場管理條例第十六條第一款至第六款規定之一，如未依本所

規定期限改正者，處三日以上七日以下之停業處分，一年內受停業處分達三次

以上者，終止契約收回攤(鋪)位；違反第十六條第七款至第十三款規定之一，

如未依本所規定期限改正者，處一日以上三日以下之停業處分，得按次連續處

罰至改正為止。 

第十二條  乙方於使用期間內死亡，其繼承人自繼承開始之日起六個月內，互推一人申

請變更乙方名義。乙方因身心障礙或年老體弱不能親自經營，其共同生活之

配偶及直系親屬，自事實發生之次日起三個月內，互推一人申請變更乙方名

義。逾期即終止契約，收回攤(鋪)位。 

第十三條  市場建築物或其設備因自然之損壞有修繕必要時，由甲方負責辦理。 

第十四條  乙方違反本契約之約定而致甲方受損害者，保證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第十五條  本契約未約定事項，悉依零售市場管理條例、彰化縣鹿港鎮公有零售市場及

攤販集中場設置管理自治條例及其相關法令處理。 

第十六條  乙方依本契約所負擔之義務不履行時，乙方及連帶保證人同意接受甲方依行

政程序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以本契約為強制執行名義逕為執行。 

 

本契約經甲、乙雙方確認無誤，並願遵守以上條款，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上之責。本

契約一式三份（一份由乙方留存、兩份由甲方留存） 

 

甲      方：彰化縣鹿港鎮公所 

法定代理人：鎮長 許志宏 

地      址：彰化縣鹿港鎮民權路 168號 

乙      方：              生日：          身份證字號：  

地     址：                               電話：  

連帶保證人：              生日：          身份證字號：  

地     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